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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~113年公視新聞部梳化妝勞務需求說明 

 

 節目名稱 
每周 

錄影次數 
錄影星期 備註 

帶狀節目 

早安新聞 7 週一至日  

中晝新聞 7 週一至日  

晚間新聞 7 週一至日  

新聞全球話 5 週一至五 每週來賓 2位 

手語新聞 5 週一至五  

英語新聞 5 週一至五  

塊狀節目 

有話好說 4 週一至四 每集來賓 3~4位 

行走 TIT 0.5 週二 每兩週錄一次 

全球現場 1 週五  

獨立特派員 1 週二  

東南亞語新聞 1 週四 主播 3位 

公民新聞 1 週五 每次錄五集/五套衣服 

南部開講 兩週錄 1次 週五 僅提供服裝 

其他專案 

甲方若臨時加開棚及邀請來賓等情況，如國慶轉播、電視辯論、選舉開

票、棚內加開現場報導等特別節目，乙方應提供一組梳化妝師負責梳化

妝之服務，不另計價。 

     備註：(一)新聞塊狀節目增減 1~2個，費用不予調整。 

           (二)112年第二季後，「東南亞語新聞」每周錄影次數預計改為五次，每次主 

              播 3位，費用將不予調整。 


